渝环学〔2017〕13号

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
关于印发环境规划从业机构能力评定
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从事环境规划工作的会员单位，促进环境规划技术队伍和学科健康发展，决定开展环境规划从业机构能力评定工作。现将《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环境规划从业机构能力评定工作规程（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积极参加评定活动。
特此通知。

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        
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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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环境规划从业机构
能力评定工作规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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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规划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环保部已制定、发布各类环境保护规划、环境功能区划、环境保护方案编制的技术指南、技术大纲、技术规范等20余件。因此，环境保护规划从业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和工作经验，确保能够胜任相关规划的编制、评估等咨询任务。环保部《关于开展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12〕1088号）、《关于加强“十三五”环保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191号）、《关于开展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终期评估与考核工作的通知》（环办〔2015〕68号）等文件均要求，地方环保部门应当选择具有相应专业能力和工作经验的机构承担规划编制、评估任务。
由于国家和我市未对环境规划从业机构实行资质管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环保部门和有关单位在采购环境规划编制技术服务时，对响应采购需求的机构的环境规划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常常难以直观、准确地作出判断。而简单地依据“低价中标”的规则往往难以精准选择到具备能力的单位，导致规划任务难以完成或质量不高，使工作陷入被动。据了解，这种情况已经屡次发生。另一方面，认真做事、努力提升自身能力的环境规划从业机构也希望能够规范环境规划技术队伍，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减少或杜绝无能力完成规划任务的单位承揽业务后又层层转包、危害环境规划咨询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行为。
为了回应社会需求，更好地服务于从事环境规划工作的会员单位，促进环境规划技术队伍和学科健康发展，借鉴国土学会、林业工程建设协会、风景园林学会等学术团体对土地规划机构、林业调查规划机构、城市园林景观规划机构进行能力评定的成功经验，决定在环境规划能力评定上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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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为激励环境规划从业机构加强队伍和能力建设，提高规划成果质量，促进学科发展，在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以下简称本会）会员之间营造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塑造本会尊重科学、求真务实、倡导创新的公众形象，根据我市环境规划工作实际，制定本规程。
1.2 本规程仅适用于已加入本会的、从事环境规划工作的单位会员。本会不对未入会的其他社会单位的环境规划工作能力作出开展评定。
1.3 参加能力评定完全是自愿性的。符合条件的单位会员可以向本会申请对其环境规划工作能力和水平作出评定，也可以不申请；本会已经依申请作出评定的，申请单位也可以声明退出，要求本会注销其评定结果。
1.4 本会作出的能力评定结果、发给的能力评定证书不是资质，不对从事或将要从事环境规划工作的单位、个人构成准入限制。未获得本会能力评定证书的单位、个人同样可以从事各级各类环境规划工作。
1.5 本会作出的能力评定结果、发给的能力评定证书只是一种学术性、推荐性的评价。各级环保部门和其他社会主体在选择环境规划服务商时，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愿意采用、参考本会的评定结果，本会表示欢迎。
1.6 本会坚持科学、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建立健全能力评定内部工作制度，维护评定结果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并通过必要的措施加强宣传推广，不断扩大其影响力。
1.7 本会开展评定工作时不收取评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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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规程所称的环境规划，是指由各级环保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实施的规划、计划、方案、区划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报告、调查报告、评估报告、专题报告等。
2.2 本规程将本市的环境规划按行政层级分为市级规划、区县级规划、乡镇级规划，按对象和功能类别分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流域）规划、功能区划等。
2.3 本规程根据环境保护事业的最新发展态势不断更新环境规划名录。
表2.3  本市的环境规划名录
	序号
	规划名称
	主要的政策或技术依据
	市级
	区县级
	乡镇级

	1
	总体规划
	
	
	
	

	10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环境保护重点专项规划
	《环境保护法》《小城镇环境规划编制导则（试行）》（环发[2002]82号）
	√
	√
	√

	2
	专项规划
	
	
	
	

	201
	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
	《大气污染防治法》
	√
	√
	

	202
	水污染防治规划
	《水污染防治法》
	√
	√
	

	203
	水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
	《水污染防治法》
	√
	√
	

	204
	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
	√
	

	205
	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建设规划
	《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
	√
	
	

	206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编制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2010年第82号）
	√
	
	

	207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
	√
	

	208
	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
	《自然保护区条例》
	√
	
	

	209
	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
	《自然保护区条例》
	√
	√
	

	210
	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与行动计划
	
	√
	
	

	211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规划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管理规程（试行）》（环生态〔2016〕4号）
	√
	√
	√

	212
	环保模范城市创建规划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规划编制纲要》（环办[2003]57号）
	√
	√
	

	213
	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
	
	√
	√
	

	214
	环保产业发展规划
	
	√
	√
	

	215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
	
	√
	√
	

	216
	环境监管能力建设规划
	
	√
	√
	

	3
	区域（流域）规划
	
	
	
	

	301
	主城区的环境保护规划
	《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
	√
	
	

	302
	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规划
	《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规划编制指南》（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2007年第85号）
	√
	√
	

	303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建设规划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建设规划编制技术导则》（环办[2009]89号）
	√
	√
	

	4
	环境功能区划
	
	
	
	

	401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
	√
	

	402
	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
	《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
	√
	

	403
	水环境功能区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
	√
	√
	

	404
	声环境功能区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
	√
	

	405
	生态功能保护区
	《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编制大纲（试行）》（环办[2002]8号）
	√
	
	

	406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大气污染防治法》
	√
	√
	

	407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
	√
	√

	408
	畜禽养殖禁养区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指南》
	√
	√
	

	409
	土壤环境保护优先区
	《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
	√
	√
	

	5
	计划或方案
	
	
	
	

	501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
	√
	

	502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
	√
	

	503
	流域水环境整治方案
	
	√
	√
	

	504
	良好水体生态环境保护方案
	
	√
	√
	

	505
	地下水环境保护及污染修复项目实施方案
	《地下水环境保护及污染修复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指南（试行）》（环办污防函〔2016〕501号）
	√
	√
	

	506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
	√
	

	507
	五大环保行动实施方案
	
	√
	√
	

	508
	特定行业污染整治方案
	
	√
	√
	

	509
	特定区域环境综合整治方案
	
	√
	√
	√

	510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导则》（环办[2012]154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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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加环境规划能力评定的会员单位应当具备如下基本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3）具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继续教育等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4）专业或兼业从事环境规划；
（5）具备环境规划工作所需的计算机输入（出）设备的配置、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等技术条件。
3.2 依据会员单位经济能力、人才队伍、工作经验等情况的分异，将环境规划能力评定结果分为甲级、乙级、丙级。
3.2.1 甲级机构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以确保在委托方尚未支付或未完全支付项目资金的情况下，先自行垫支完成规划项目，能够承担较大的经营风险；
（2）有一定数量的专职环境规划技术人员；
（3）拥有环境保护规划编制、评估、咨询等方面的优异工作业绩，能够胜任各级各类环境规划工作。
3.2.2 乙级机构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以确保在委托方尚未支付或未完全支付项目资金的情况下，先自行垫支实施规划项目，能够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
（2）有一定数量的专职或兼职环境规划技术人员；
（3）拥有环境保护规划编制、评估、咨询等方面的良好工作业绩，能够胜任某些类别的环境规划工作。
3.2.3 丙级机构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少量的专职或兼职环境规划技术人员；
（2）拥有环境保护规划编制、评估、咨询等方面的少量工作业绩，能够胜任相对简单的环境规划工作。
3.3 根据3.2条规定的条件，对甲级、乙级、丙级机构设置表3.3规定的评价指标及其限值。
表3.3  环境规划从业机构分级评价指标
	序号
	评价指标
	甲级
	乙级
	丙级
	备注

	1
	注册资本或开办费（万元）
	≥500
	≥100
	不作要求
	

	2
	环境规划专业技术人员数（人）
	≥10
	≥5
	≥3
	

	
	2a）其中：专职的专业技术人员数（人）
	≥5
	≥3
	不作要求
	

	3
	环境规划专业技术人员认定标准
	
	
	
	

	
	3a）学历
	本科以上
	本科以上
	本科以上
	

	
	3b）技术职称
	副高以上
	副高以上
	副高以上
	3b)与3c)任选一项

	
	3c）参加环境规划专业技能培训（学时）
	≥40
	≥40
	≥40
	

	
	3d）参与的环境规划项目数（个）
	≥10
	≥10
	≥10
	每个项目只计算前3名主研人员

	4
	从业机构既有工作业绩
	
	
	
	

	
	4a）近3年主持的环境规划项目数（个）
	≥40
	≥20
	≥10
	

	
	4b）其中：区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规划项目数（个）
	≥20
	≥10
	不作要求
	

	
	4c）近3年主持的项目类型覆盖面（%）
	≥75
	≥50
	不作要求
	

	
	4d）主持或参与的市级环境规划项目（个）
	有
	不作要求
	不作要求
	



3.4 表3.3中有关指标的含义或认定标准如下：
（1）专职的技术人员以社保证明为认定标准；
（2）兼职的技术人员只能在一个机构兼职；
（3）环境规划技术人员在本单位参与的项目，由本单位自行申报。在外单位工作期间参与的项目，由外单位提供书面证明和有关材料。每个规划项目只计算3个主要参与人员；
（4）环境规划专业技能培训包含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本会、市级以上环保部门、各级环保培训基地举办的环境规划专业技能培训；
（5）主持的项目应当符合委托方规定的技术标准。其中，市级、区县级规划应当经批准印发，乡镇级规划应当经批准印发或通过专家评审，规划研究、评估报告应当通过结题评审或正式印发、上报；
（6）规划项目类型覆盖面是指从业机构主持过的环境规划项目类型占本市开展过的环境规划项目类型数的比例。本市开展过的环境规划项目类型在接受申请时由本会按年度给出。
3.5 评价标准、指标及其限值将随环境规划事业发展和工作需要适时修订。
3.6 从业机构还应当符合本会在接受申请时提出的其他要求。

[bookmark: _Toc497145447]4 评定程序

4.1 本会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确定环境规划从业机构能力评定的申请时间，向本会会员发出通知。
4.2 申请单位在本会规定的截止时间前提交下列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1）《环境规划从业机构能力评定申请表》；
（2）营业执照或法人资格证书；
（3）办公场所房屋产权证书或租赁协议；
（4）环境规划技术人员专业技能培训证书；
（5）环境规划技术人员参与相关环境规划项目的证明材料；
（6）专职技术人员的社保证明；
（7）技术人员身份证、学历、职称等证明材料；
（8）从业机构既有业绩的证明材料，包括中标通知书、合同、专家评审意见、正式印发的规划文件等；
（9）本会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本会认为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不完整、不规范或不能说明问题的，可以请其补正一次。
4.3本会对收到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进行实地调查、函询调查，并将审核结果在本会官方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
4.4 经公示无异议的，将评定结果在本会官方网站上予以公告，发给环境规划从业机构能力评定证书。
4.5 申请材料一经发现有弄虚作假、申报不实等问题的，取消参加评定资格，3年内不再受理其评定申请；已经作出评定结果、发给证书后才发现申请材料弄虚作假的，注销评定结果及证书。
4.6 本会对申请材料中的非公开信息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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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从业单位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讲求专业信誉，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及有关管理要求。
5.2 环境规划从业机构能力评定结果有效期为6年。
5.3 有效期内的能力评定证书每2年进行一次复核。复核合格的，加盖本会复核合格印戳，并予以公告；未参加复核或复核不合格的，甲级、乙级机构分别降为乙级、丙级机构，丙级机构列入本会“关注”名单，并予以公告。
5.4 本会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确定环境规划从业机构能力评定的复核时间，向本会会员发出通知。
5.5 从业机构在本会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以下复核材料：
（1）复核申报表；
（2）业绩项目清单；
（3）技术人员变动情况；
（4）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情况；
（5）复核时要求的其他材料。
5.6 从业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复核不予通过：
（1）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2）涂改、出租、出借、出卖能力评定证书的；
（3）规划成果质量低劣，同一成果两次或同类成果中有两个未通过最终评审、验收，造成不良影响的；
（4）连续两年无环境保护规划业绩的；
（5）注册资本、技术人员、业绩等发生变动达不到规定要求的；
（6）从事违法违规活动造成较大不良影响的。
5.7 从业机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需要修改能力评定证书上记载信息的，应当及时到本会办理变更登记。

[bookmark: _Toc497145449]6 附则

6.1 环境规划从业机构能力评定的具体工作，由本会环境规划专业委员会负责办理。
6.2 本规程由本会负责解释。
6.3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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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划从业机构能力评定申请表 






申报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表1  承诺书
	
  （单位名称）已经认真阅读《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环境规划从业机构能力评定工作规程》以及其它相关要求，完全理解并严格按照有关要求进行环境规划从业机构能力评定申请工作。
此次填报的《环境规划从业机构能力评定申请表》及附件材料的全部数据、内容是真实、有效的，我们对此负责，并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后果和法律责任。
如经审核未达到申请级别，我们（接受/不接受）低于申请级别的评定结果，并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表2  申 请 情 况
	单位成立背景及历史沿革
	





	机构设置及人员构成情况
	





	现有资质情况及业务范围
	





	此次申请内容
	首次申请□升级□延续□重新核定□变更□ 

	
	□甲级
□乙级
□丙级



表3  基 本 情 况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通讯地址
	

	网    址
	

	成立时间
	
	从业年限
	

	法定代表人
	
	单位性质
	□企业□事业□其他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注册资本（万元）
	

	联系部门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
	

	主营业务
	



	办公面积
	共   平方米，其中自有平方米
	主要仪器设备
数量（台套）
	

	现有环境规划能力评定证书级别及编号
	

	初次取得环境规划能力评定证书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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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环境规划专职技术人员名单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学历
	职称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表5  环境规划兼职技术人员名单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学历
	职称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现工作单位

	
	
	
	
	
	
	
	
	
	

	
	
	
	
	
	
	
	
	
	

	
	
	
	
	
	
	
	
	
	

	
	
	
	
	
	
	
	
	
	

	
	
	
	
	
	
	
	
	
	

	
	
	
	
	
	
	
	
	
	

	
	
	
	
	
	
	
	
	
	

	
	
	
	
	
	
	
	
	
	

	
	
	
	
	
	
	
	
	
	

	
	
	
	
	
	
	
	
	
	

	
	
	
	
	
	
	
	
	
	



表6  环境规划专、兼职技术人员主持完成的环境规划项目
	序 号
	姓 名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完成单位
	是否通过评审验收
	是否正式印发
	备注

	
	
	
	
	
	
	
	

	
	
	
	
	
	
	
	

	
	
	
	
	
	
	
	

	
	
	
	
	
	
	
	

	
	
	
	
	
	
	
	

	
	
	
	
	
	
	
	

	
	
	
	
	
	
	
	

	
	
	
	
	
	
	
	

	
	
	
	
	
	
	
	

	
	
	
	
	
	
	
	

	
	
	
	
	
	
	
	



表7  环境规划专、兼职技术人员参加环境规划专业技能培训情况
	序 号
	姓 名
	培训时间
	培训班名称
	举办单位
	学时
	备注

	
	
	
	
	
	
	

	
	
	
	
	
	
	

	
	
	
	
	
	
	

	
	
	
	
	
	
	

	
	
	
	
	
	
	

	
	
	
	
	
	
	

	
	
	
	
	
	
	

	
	
	
	
	
	
	

	
	
	
	
	
	
	

	
	
	
	
	
	
	

	
	
	
	
	
	
	



表8  本单位近3年主要环境规划业绩
	序 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是否通过评审验收
	是否正式印发
	是否获奖
	参与形式
（主持/协作）

	
	
	
	
	
	
	
	
	

	
	
	
	
	
	
	
	
	

	
	
	
	
	
	
	
	
	

	
	
	
	
	
	
	
	
	

	
	
	
	
	
	
	
	
	

	
	
	
	
	
	
	
	
	

	
	
	
	
	
	
	
	
	

	
	
	
	
	
	
	
	
	

	
	
	
	
	
	
	
	
	

	
	
	
	
	
	
	
	
	

	
	
	
	
	
	
	
	
	




表9  相关专业仪器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台、套）
	购置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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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划能力评定证书定期复核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部门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
	

	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未变更□
	变更□
	变更前（万元）
	　

	
	
	
	变更后（万元）
	　

	办公场所变更情况
	未变更□
	变更□
	变更前（万元）
	共平方米，其中自有
平方米

	
	
	
	变更后（万元）
	共平方米，其中自有
平方米

	专业设备变更情况
	未变更□
	变更□
	变更前（台套）
	　

	
	
	
	变更后（台套）
	　

	专职技术人员变更情况
	未变更□
	变更□
	变更前（人）
	　

	
	
	
	变更后（人）
	　

	兼职技术人员变更情况
	未变更□
	变更□
	变更前（人）
	　

	
	
	
	变更后（人）
	　

	违法违规行为及受处罚情况
	无□
	有□
	序号
	具体情况

	
	
	
	1
	　

	
	
	
	2
	　

	年度完成的主要业绩及总营业额

	序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总营业额

	1

	2

	… 

	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序号
	具体情况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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